
安永税务

解读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发布
的《中国预约定价安排年度
报告（2021）》

内容概要

2021年度报告介绍了中国预约定价安排的最新程序、数据及实施情况，对

2005至2021年期间中国预约定价安排谈签的数据进行了统计和分析，为有

意向申请预约定价安排的企业提供了指导，也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税务机关

及社会各界了解中国预约定价安排提供了良好的参考。

截至2021年底，中国单边预约定价安排与双边预约定价安排累计签署数量

均突破100例，其中单边预约定价安排签署125例，双边预约定价安排签署

101例，成为中国预约定价安排领域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其中值得特别指出

的是，对于单边预约定价安排，国家税务总局于2021年7月发布了《关于单

边预约定价安排简易程序适用事项的公告》2（以下简称“24号公告”），

进一步优化了单边预约定价安排的谈签流程，为纳税人提供了更为高效便捷

的单边预约定价安排签署机遇。

2022年12月

概况

2022年11月21日，中国国家

税务总局（以下简称“国家税

务总局”）以中英文形式发布

了《中国预约定价安排年度报

告（2021）》 1 （以下简称

“2021年度报告”）。这是

国家税务总局第十三次对外发

布预约定价安排年度报告。

1 资料来源：《中国预约定价安排年度报告（2021）》
2 资料来源：《关于单边预约定价安排适用简易程序有关事项的公告》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214/n810606/c5182942/5182942/files/%E4%B8%AD%E5%9B%BD%E9%A2%84%E7%BA%A6%E5%AE%9A%E4%BB%B7%E5%AE%89%E6%8E%92%E5%B9%B4%E5%BA%A6%E6%8A%A5%E5%91%8A%EF%BC%882021%EF%BC%89.pdf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41/n810825/c101434/c5167276/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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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讨论

2021年度报告基本遵循了以往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框架。在下文中，我们总结了2021年度报告的一些关键要点，以及

对该报告的观察。

► 预约定价安排年度分布

下图列示了在2005至2021年期间，中国每年签署的单边及双边预约定价安排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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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约定价安排年度签署数量统计

（2005-2021年）

单边 双边

自2005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中国累计签署了125例单边预约定价安排和101例双边预约定价安排。

从最近3个年度的签署数量看，2021年单边和双边预约定价安排较2020年略有下降，但仍稳步推进。在2021年，全

年共签署了20例预约定价安排，其中单边预约定价安排9例（其中续签1例），双边预约定价安排11例（其中续签3

例）。

► 预约定价安排谈签阶段分布

下表列示了在2005至2021年间，中国预约定价安排的分阶段统计数据：

预约定价安排所处阶段 单边 双边 合计

意向阶段 0 37 37

申请阶段 14 100 114

签署阶段 125 101 226

合计 139 238 377

从各阶段单边和双边预约定价安排的数据对比来看，处于意向阶段和申请阶段的单边预约定价安排数量（14例）远小
于双边预约定价安排数量（137例）。说明企业在当前更有意愿通过申请双边预约定价安排，以确保有效避免或消除
国际双重征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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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另一方面，处于签署阶段的单边预约定价安排数量（125例），占全部单边预约定价安排数量（139例）的89.93%，

明显高于双边预约定价安排的对应比例（42.44%）。这说明，较双边预约定价安排而言，单边预约定价安排的进展

相对较快。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可能有多种，包括国家税务总局尚存资源瓶颈，双边预约定价安排所涉主管税务当局

磋商耗时长，以及单边预约定价安排的便捷性得到实践验证等。

随着24号公告的发布，在扩大单边预约定价安排应用场景的同时，明确了简易程序下关于谈签流程简化（即：由6个

阶段简化为3个阶段）、税务机关审核时间节点（即：税务机关对受理申请、评估协商的审核时间要求）的相关规定，

进一步缩短符合条件的单边预约定价安排的签谈时间，给予了纳税人更多的便利，提升了跨国公司对中国不断优化的

营商环境的信心。

► 预约定价安排完成时间

下表列示了在2005至2021年间，中国签署的单边和双边预约定价安排的完成时间：

根据历史年度的数据统计，中国单边预约定价安排绝大部分在2年内完成，耗时24个月以上完成的比例仅为12%。而

双边预约定价安排的完成时间通常相比单边要长，24个月内完成的比例为50.5%，24个月以上完成的比例为49.5%。

► 预约定价安排交易类型分布

中国预约定价安排涉及的关联交易类型主要是有形资产使用权或所有权的转让。已签署预约定价安排所涉及的有形

资产使用权或所有权转让占全部关联交易类型的56.59%；涉及无形资产使用权或所有权转让的比重为19.16%；劳务

交易的比重为23.95%。

与2020年度相比，已签署预约定价安排涉及有形资产使用权或所有权转让占全部关联交易类型的比重略有下降

（2020年度为58.11%）；而涉及无形资产使用权或所有权转让、劳务交易的比重均有上升（2020年度分别为

18.58%和23.31%）。 3 此外，2021年度签署了第一例资金融通交易预约定价安排。

随着中国产业转型和第三产业的加速发展，我们预期将有越来越多的服务业企业申请预约定价安排。未来预约定价

安排将有可能更多地涉及无形资产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转让、劳务交易、资金融通和金融资产转让等类型的关联交易。

类型
从正式申请到达成安排所需时间

24个月（含）以内 24个月以上 合计

单边 110 15 125

双边 51 50 101

3 资料来源：《中国预约定价安排年度报告（2020）》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214/n810606/c5170101/5170101/files/%E4%B8%AD%E5%9B%BD%E9%A2%84%E7%BA%A6%E5%AE%9A%E4%BB%B7%E5%AE%89%E6%8E%92%E5%B9%B4%E5%BA%A6%E6%8A%A5%E5%91%8A%EF%BC%882020%EF%BC%89.pdf


解读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发布的《中国预约定价安排年度报告（2021）》| 4

安永观察

► 预约定价安排动态和发展趋势

2021年度中国预约定价安排签署总数相比2020年度略有下降，但整体上保持着稳定增长和发展的大趋势。

根据我们了解的情况，国家税务总局在全国范围内指引各地税务机关积极投入资源，推动转让定价和跨境税源的管理。

受限于人手资源总量，预约定价安排的谈签进程可能在短时间内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但长远看来，得益于预约定价

安排带来的税收稳定性，以及在减少对抗并优化税收管理有效性等方面的利好，可以预期预约定价安排将有更广阔的

发展空间。尤其是随着24号公告的出台，税务机关为纳税人提供了更优、更快、更便利的单边预约定价安排谈签渠

道，体现了中国税务机关对于企业签署预约定价安排的鼓励态度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的意图。

► 预约定价安排对海关估价的延伸效益

2022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深圳海关及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联合对外发布了《深圳海关、国家税务总局深圳

市税务局关于实施关联进口货物转让定价协同管理有关事项的通告》 4。该通告引入了协同管理概念，首次明确了海

关与税务机关对企业转让定价机制的协同管理要求。基于现有的海关价格预裁定制度和税务机关预约定价安排制度，

两部门构建起对转让定价的联合管理制度。作为海关总署与国家税务总局在关联交易领域的第一次正式管理协作，体

现了双方于监管层面打破壁垒，降低纳税人遵从成本，提升遵从确定性和管理效能的有益尝试，标志着未来税务机关

预约定价安排与其他监管机关相关制度有机联动的发展潜力。虽然目前该政策适用范围仅限深圳，但从政策层面来看，

确有其深远的影响。在试点成功的基础上，类似安排在其他区域的推行也将可期。

► 预约定价安排对转让定价调整的收付汇的延伸效益

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于2020年8月发布的《经常项目外汇业务指引（2020年版）》 5以及于2021年1月发布的《服

务贸易外汇管理政策问答（二）》 6，可以合理展望，未来预约定价安排签署的协议可能作为税务部门的相关书面文

件，成为银行的重要审核材料，以便于辅助企业因转让定价调整执行相关的收付汇程序。

结语

综上所述，预约定价安排有助于企业提高税收确定性，避免或消除双重征税风险；同时，还可以有效联动海关、外汇

管理等方面，满足纳税人在营商便利和更高层级合规方面的诉求。建议相关企业在充分评估集团内关联交易情况的前

提下，积极探索预约定价安排对本企业的适用性，在现有的法规框架下提供的单边、双边和简易预约定价安排选项里

选取最适合自身情况的路径，与相关主管税务机关进行预约定价安排的可行性的探讨；在可行性得到确认后，适时寻

求专业人士的协助以便达成预约定价安排的签约目标。

4 资料来源：《深圳海关、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关于实施关联进口货物转让定价协同管理有关事项的通告》
5 资料来源：《经常项目外汇业务指引（2020年版）》
6 资料来源：《服务贸易外汇管理政策问答（二）》

http://nanning.customs.gov.cn/shenzhen_customs/zfxxgk15/2966748/tzgg23/tztg79/4350171/index.html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b/g/202012/20201203019358.shtml
http://www.safe.gov.cn/safe/2021/0119/1806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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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21 2228 4763
mark.ma@cn.ey.com

吴丽芳 Janice Ng
+86 21 2228 2938
janice.ng @ cn.ey.com

姚志斌 Zhi Bin Yao
+86 21 2228 3429
zhibin.yao@cn.ey.com

张春雨 Chun Yu Zhang
+86 21 2228 2439
chunyu.zhang@cn.ey.com

钱敏 Min Qian
+86 21 2228 8079
min.qian@cn.ey.com

吉宁 Neil Ji
+86 21 2228 2625
neil.ji@cn.ey.com

▌香港

Martin Richter
+852 2629 3938
martin.richter@hk.ey.com

韦伟 Kenny Wei
+852 2629 3941
kenny.wei@hk.ey.com

Sangeeth Aiyappa
+852 2629 3989
Sangeeth.Aiyappa@hk.ey.com

▌台湾

林宣贤 Yishian Lin
+886 2 2757 8888 Ext.88870
yishian.lin@tw.ey.com

周钏培 George Chou
+886 2 2720 4000 Ext.2735
george.chou@tw.ey.com

林志仁 Sean Lin
+886 2 2728 8812
sean.lin@tw.ey.com

金融服务

纪逸天 Justin Kyte
+852 2629 3880
justin.kyte@hk.ey.com

屈克娜 Kena Qu
+86 10 5815 3889
kena.qu@cn.ey.com

陈思聪 Charles Chan
charles.chan@cn.ey.com

▌北京

苏学敏 Joanne Su
+86 10 5815 3380
joanne.su@cn.ey.com

张字 Leonard Zhang
+86 10 5815 2815
leonard.zhang@cn.ey.com

李政 Carter Li
+86 10 5815 2774
carter.li@cn.ey.com

刘晓萌 Simon Liu
+86 10 5815 3046
simon.liu@cn.ey.com

张学渊 Xue Yuan Zhang
+86 10 5815 2520
xueyuan.zhang@cn.ey.com

杜桂屏 Lillian Du
+86 10 5815 2606
lillian.du@cn.ey.com

赵炳昆 Bing Kun Zhao
+86 10 5815 2690
bingkun.zhao@cn.ey.com

▌广州/深圳

李雁 Jean N Li
+86 755 2238 5600
jean-n.li@cn.ey.com

肖向伟 David Xiao
+86 10 5815 2063
david.xiao@cn.ey.com

欢迎联系我们

安永在大中华区的转让定价服务联系人

邱辉 Travis Qiu
安永大中华区转让定价主管合伙人
+86 21 2228 2941
travis.qiu@cn.e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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